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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声明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签字资产评估师对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拟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的评估报告特做如下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

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

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

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

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

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

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

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

已提请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

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

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本评估意见仅作为本次评估目的的参考依

据，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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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评估报告摘要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中煤科

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报告正文中

的主要信息及评估结论摘要如下。 

经济行为：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其长期股权投资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

究院有限公司进行减值测试。 

评估目的：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其长期股权投资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

究院有限公司进行减值测试，需对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

权益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公允价值进行评定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为其经济

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委托方指定的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评估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账面资产总

计 364,355.64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299,651.32 万元；非流动资产 64,704.33 万

元；账面负债总计 124,488.27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82,948.15 万元；非流动负

债 41,540.12 万元；账面净资产 239,867.37 万元。 

价值类型：评估对象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公允价值。 

评估基准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 

评估结论：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评估前账面价值 239,748.69 万

元，评估价值 285,969.44 万元，评估增值 46,220.75 万元，增值率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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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明细表和评估报告。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本次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为自基准日起一年有

效。 

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特别事项内容：评估报告的使用者应注意本报告正文

中的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所产生的影响。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

估结论，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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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评估报告正文 

卓信大华咨报字（2017）第 5003 号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收益法，按照必要的程序，对天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

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公允价值进行了评估。

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概况 

 

本次评估的委托方为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中煤科工集团西

安研究院有限公司，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为相关审计机构。 

 

（一）委托方概况 

企业名称：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青年沟路 5 号 

经营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青年沟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        王金平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13,858.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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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简称：          天地科技 

股票代码：          600582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科技”）隶属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是 2000 年 3 月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作为主发起人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7500万股，成立时向发起人发行 5000万股，

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66.67%。其中各发起人持股比例和股份如下： 

发起人 认购股份 比例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4567.26 万股 60.90 %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166.44 万股 2.22 % 

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99.86 万股 1.33 %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83.22 万股 1.11% 

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3.22 万股 1.11% 

合计 5000 万股 66.67% 

截至评估基准日，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天地科技 1,433,492,682

股股份，占天地科技总股份数的 69.27%。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矿山生产过程自动化、机械化、信息化设备开发、制造

和系统集成；煤炭洗选设备开发、制造和选煤厂工程总承包；储装运快速定量装

车成套装备及工程总承包；地下特殊施工技术开发和地下特殊工程施工承包；煤

炭高效生产的技术服务、技术评估和煤矿经营。 

 

（二）被评估单位 

企业名称：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一路 82 号 

法定代表人：        董书宁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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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号：            610000000013034 

1、历史沿革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研究院”) 系由陕西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由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科工集团”)

出资，于 1956 年在西安市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原名为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

安研究院 (以下简称“西安研究院”)。 

1956 年 5 月，为适应煤炭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扭转当时地质工作的落后

局面，西安研究院的前身“北京煤田地质科学研究所”由煤炭工业部地质勘探总

局筹建，在北京成立。 

1956 年 11 月 24 日，煤炭工业部决定建立北京煤炭科学研究院，由煤炭工

业部直接领导；北京煤田地质科学研究所更名为“煤田地质研究所”（简称“煤

研所”） 

1957 年 5 月 18 日，北京煤炭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由煤炭工业部直接领导；

煤研所划归北京煤炭科学研究院领导。 

1965 年 8 月，煤研所迁至西安，更名为“煤炭科学研究院西安研究所”。 

1970 年 6 月，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化学工业部合并，成立燃料化学

工业部，煤研所归燃料化学工业部领导。 

1970 年 12 月 19 日，燃料化学工业部〔70〕燃料字第 581 号文通知，自 1971

年 1 月 1 日起，煤研所下放陕西省，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管理。 

1975 年 1 月，燃料化学工业部撤销，恢复煤炭工业部，煤研所重新划归煤

炭工业部煤炭科学研究院领导。 

1978 年 7 月 28 日，煤炭工业部〔78〕煤科字第 932 号文通知，煤研所更名

为“煤炭工业部煤炭科学研究院地质勘探研究所”，实行部和省的双重领导，以

部为主管理。 

1981 年 6 月 19 日，煤炭工业部〔81〕煤办字第 575 号文通知，煤研所更名

为“煤炭科学研究院地质勘探分院”，按地师级待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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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5 月 14 日，煤炭工业部撤销，成立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分院归中

国统配煤矿总公司领导。 

1993 年 3 月，恢复煤炭工业部，分院随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归煤炭工业部领

导。 

1999 年 7 月 1 日，按照《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 10 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

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分院从运行了 43 年的科学事业单位随同煤炭科学

研究总院整体转制为科技型企业。 

2000 年 3 月，在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为企业法人。 

2007 年 1 月 1 日，煤炭科学研究总院〔2006〕238 号文通知，分院更名为“煤

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研究院”。 

2008 年 4 月 21 日，经国务院批准，由中煤国际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煤炭科

学研究总院两家中央企业合并组建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研究院随同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进入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18 日出具《关于集团公司所属全民所有制企业公司制改制方案

的批复》中国煤炭科工改字[2013]132 号，西安研究院整体改制变更为中煤科工

集团全资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并更名为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并

于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在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注册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 

2、股权变更 

2014 年 8 月 27 日，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科技”）与中

煤科工集团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煤科工集团将其所持西安研究院

100%股权转让给天地科技。2014年12月26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4]1431

号文核准天地科技向中煤科工集团发行股票购买西安研究院 100%股权及其他相

关资产。 

西安研究院主要经营范围：地质勘探与煤炭安全开采领域的科学研究、技

术评估、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煤田地质与勘探工程、水文地质与水

害防治工程、矿井地质工程、物探工程、勘察工程、岩土工程、建筑工程、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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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煤层气（瓦斯）与页岩气勘探及开发工程、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环境评价与环境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钻井工程、建设工程、电子工程的

评估服务、勘察、设计、监理、施工、总承包；物探仪器、环保设备、钻探设备

与机具、矿山特种车、煤矿机械、计量器具的研发、制造、销售、检测、租赁；

建筑工程及建设工程材料销售；矿产分析、测试及加工利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

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与应用；非常规天然气及风电等新能源技术研发、装备制

造与开发；期刊；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科技信息评估、服务；住宿；餐饮；设备、房屋

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的经营；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卷烟、雪茄烟的销售；

图文制印。 

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拥有员工 1816 人，下设 17 个职能部门，分别是

董事会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科技发展部、市场运营与管理部、技术与工程管理

部、产品生产调度管理中心、改革与发展部、质量安全部、资产财务部、企业文

化部、招标管理办公室、基建办公室、纪检监察审计部、党委工作部、党委干部

部、工会、团委。 

公司近三年的资产、财务、经营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84,031.96 255,067.18  299,651.32 

非流动资产          60,957.68         62,715.59     64,704.33  

资产总计         244,989.64         317,782.77     364,355.64  

流动负债          46,267.97          76,200.15          82,948.16  

非流动负债 24,573.22 31,540.56 41,540.12 

负债总计         70,841.19          107,740.71          124,488.27   

净资产       174,148.46       210,042.05         239,867.37  

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52,079.81      151,887.45   153,488.32  

营业利润    36,749.84     37,646.75         38,608.34  

利润总额    38,947.64        39,974.67         42,486.25  

净利润   33,705.49       34,263.22          36,6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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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被评估单位“西安研究院”为委托方“天地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四）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书仅供委托方“天地科技”及相关监管机构为本报告载明的评估

目的使用，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恰当使用本评估报

告，因不当使用评估报告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责任不得由评估机构承担。 

 

二、 评估目的 

 

“天地科技”拟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本次评估目的是对该事项

所涉及的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所表现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为“天地科技”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对象为委托方所指定的应用于本次经济行为所涉及“西安研究院”

股东全部权益。 

 

（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西安研究院”经审计后的全部资产和相关负债。评估基准

日资产负债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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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帐面价值   科目名称   帐面价值  

 流动资产合计  299,651.32  流动负债合计  82,948.16 

 货币资金  31,895.65  短期借款  4,000.00 

应收票据 31,185.67  应付票据 14,003.33 

 应收账款  201,077.13    应付账款  47,468.18    

 预付账款  4,006.28  预收款项  2,437.84 

 其他应收款  3,974.84    应付职工薪酬  4,869.90 

应收利息                 应交税费  7,067.42     

 存货  27,354.99 应付利息  

其他流动资产 156.75  其他应付款  3,101.49 

 非流动资产合计  64,704.33  非流动负债合计  41,540.12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44.29  长期借款  13,034.02 

 投资性房地产 102.57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23,822.00 

 固定资产 35,267.72  专项应付款 630.56 

在建工程 6,777.09 递延收益 4,053.54 

无形资产 16,195.2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资产 6,317.42     负债合计  124,488.27     

其他非流动资产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9,867.37 

 资产总计  364,355.64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364,355.64 

 

本次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天地科技拟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之

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西安研究院”在本次评估基准日及前三年的财务报表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 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单项资产或者资产组合的法律权属、经济、

物理状况 

1、房屋建筑物 

房屋建筑物分布在西安市内，均为“西安研究院”所有，已办理房屋产权证，

目前正常使用中。 

2、设备 

设备包括机器设备、车辆和电子设备，分布在办公域和生产车间，均为“西

安研究院”购置，除小部分电子设备待处置、闲置外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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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货 

存货为原材料和在产品，分布在各项目现场，主要为各项目上使用的原材料

和设备以及未结算的项目成本。 

4、长期股权投资 

截至评估基准日，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长期股权投资共有 2 项。为陕西罗克

岩土工程检测有限公司（100%控股）和中煤科工河南钻探装备有限公司（90%

控股） 

（1）中煤科工河南钻探装备有限公司 

住所：济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徐洪展 

注册资本：3000 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19001000067749 

经营范围：钻机、煤矿安全装备的组装、检测、销售、维修与保养；钻具的

组装、加工、检测、销售、维修；钻探装备的配件加工、检测、组装、销售、维

修等。 

截至评估基准日，企业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2700 90 

河南天泰科技有限公司 300 10 

（2）陕西罗克岩土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 82 号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院内 

法定代表人姓名：徐拴海 

注册资本：218.00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218.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评估报告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 

营业执照注册号：91610000675137187H  

经营范围：岩土工程、道路、桥梁、建筑物结构检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评估基准日，企业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218.00 100 

 

（四）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情况 

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共计 4 宗，土地编号分别为：国用（2014）第 30837 号、国用（2014）

第 199 号、国用（2014）第 042 号、国用（2014）第 30784 号，均为“西安研究

院”所有，权属资料完备，为工业用地与科研用地，面积共计 172,341.99 平方米。 

 

（五）申报的表外资产情况 

本次评估的被评估单位未申报其他表外资产、负债，评估人员亦无法获取其

他表外资产、负债的迹象。本次采用收益法评估，其他表外经营性资产、负债价

值均在收益法评估结果中体现。 

 

（六）引用其他机构出具报告情况 

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及负债未涉及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 

 

四、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

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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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为了保证评估结果的时效性，并与评估目的的实现日尽可能接近，我们根据

本次评估所服务事项的性质与委托方协商，最终由委托方及审计机构确定评估基

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一个年度的截止日，有关资料、财务数据较全面，具有较

好的可比性，有利于经济行为的实现。 

本次评估中所采用的取价标准包括价格、税率、费率、存贷款利率等均为评

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 评估依据 

 

我们在本次评估过程中所遵循的国家、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及准

则依据、权属依据、取价依据，以及在评估中参考的文件资料、依据主要有： 

 

（一） 行为依据 

1、委托方与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签订的《评估业务约定书》； 

2、2014 年 8 月《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之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 

 

（二）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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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6、国务院第 91 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7、财政部【2001】第 14 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 

8、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01】102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改

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9、国资委【2005】第 12 号令《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10、 国资产权【2006】274 号《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 

1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203 号 

12、 财政部【2006】第 33 号令《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13、 财政部【2006】第 41 号令《企业财务通则》； 

14、 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 准则依据 

1、财企【2004】20 号《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资产评估职业道德

准则—基本准则》； 

2、中评协【2007】189 号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

评估报告》等 7 项资产评估准则的通知； 

3、会协【2003】18 号《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4、中评协【2011】227 号《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 

5、中评协【2008】218 号《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 

6、《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中评协[2007]169 号）； 

7、中评协【2010】214 号《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 

 

（四） 权属依据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评估报告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5 

1、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2、勘查许可证； 

3、国有土地使用证（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4、房屋所有权证； 

5、车辆行驶证； 

6、专利证书（发明专利证书、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7、其他权属证明文件。 

 

（五） 取价依据 

1、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分析资料、参数资料等； 

2、“西安研究院”提供的企业未来发展规划及预测； 

3、Wind 资讯； 

4、其它资料。 

 

（六） 其他参考依据 

1、 评估人员收集整理的行业资料； 

2、 最新版《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参数手册》； 

3、 其它与评估有关的资料。 

 

七、 评估方法 

 

(一)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

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

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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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股利折现法是将

预期股利进行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通常适用于缺乏控制权的股

东部分权益价值的评估。现金流量折现法通常包括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和股

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

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

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估方法。各项资产、负债价值应当根据其具体情况选用适当的具体评估方法得出。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的特性，及《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

指南（试行）》的相关规定，考虑“西安研究院”的主营业务已持续经营数年；

可以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收益，其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用货币衡量，符合采用收益

法的前提条件。同时考虑本次评估获取的资料较充分，故本次评估项目适宜采用

收益法。 

由于目前国内资本市场缺乏与被评估企业类似或相近的可比企业；同时由于

股权交易市场不发达，缺乏或难以取得类似企业的股权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不

适宜采用市场法评估。 

根据《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的三十七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资产减值测试不适合采用资产基础法。 

 

（二）收益法的技术思路和模型 

本项目采用的现金流量折现法是指通过估算评估对象未来预期的净现金流

量并采用适宜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资产组可回收价值的一种评估技术

思路。现金流量折现法的适用前提条件：（1）企业整体资产具备持续经营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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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和条件，经营与收益之间存在较稳定的对应关系，（2）必须能用货币衡量其

未来期望收益；（3）评估对象所承担的风险也必须是能用货币衡量。 

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对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要求数据采集和处理符合客

观性和可靠性，折现率的选取较为合理。 

本次评估选用现金流量折现法中的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现金流量折现

法的描述具体如下： 

基本计算模型 

资产组可回收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负债价值 

DBE    

企业整体价值： CIPB    

式中： 

B：评估对象的企业整体价值； 

P：评估对象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I：评估对象的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C：评估对象的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 

经营性资产价值的计算模型： 


 


n

i
i

i

r

R
P

1 )1(  

式中： 

Ri：评估对象未来第 i 年的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评估对象的未来经营期； 

 

（三）收益法评定过程 

1、收益年限的确定 

收益期，根据被评估单位章程、营业执照等文件规定；本次评估假设企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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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后继续展期并持续经营，因此确定收益期为无限期。 

预测期，根据公司历史经营状况及行业发展趋势等资料，采用两阶段模型，

即评估基准日后 5 年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政策、市场等因素对企业收入、成本费

用、利润等进行合理预测，假设第 6 年以后各年与第 5 年持平。 

2、未来收益预测 

本次评估采用自由现金流确定评估对象的收益指标。 

企业自由现金流=净利润+折旧与摊销+利息费用×(1-税率) -资本性支出 

-营运资金净增加 

预测期净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所得税 

3、折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定价模型(WACC)。 

4、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溢余资产评估结果的确定 

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企业正常经营收益无直接关系不产生经营效益的资产。

经分析本项目非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为：其他非流动资产、应付利息、其他应付款，

无溢余资金，本次评估均采用成本法确定。 

5、付息负债价值的确定 

付息负债是指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需要支付利息的负债。 

6、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确定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 

-非经营性负债价值-付息负债价值-少数股东权益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1、 委托方为实现减值测试之目的，在与我公司接洽后，决定委托我公司对

西安研究院股东全部权益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我公司接受项目委托后，根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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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评估项目所对应的经济行为的特性、确定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对评

估对象、评估范围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初步了解，与委托方协商确定评估基准日，

拟定评估计划，签订评估业务约定书。 

2、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的规定，向被评估单位提供资产评估所

需申报资料，指导被评估单位清查资产、进行企业盈利预测、填报相关表格；在

完成上述前期准备工作后，我公司组织评估人员进入评估现场，开始进行现场勘

查，通过询问、核对、监盘、勘查、检查等方式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资产的经

济、技术使用状况和法律权属状况，分析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收集企业近期及

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数据资料，核实企业申报的评估资料与企业提供的会计资料是

否相符，验证索取各项资料是否真实、完整，并对资产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

关注。 

3、 按照评估相关的法律、准则、取价依据的规定，根据资产具体情况分别

采用适用的评估方法，收集市场价格信息资料以其作为取价参考依据，对以核实

后的账面价值进行评定估算，确定评评估。 

4、 评估结果汇总，分析评估结论，撰写评估报告，实施内部三级审核，提

交评估报告。 

 

九、 评估假设 

 

本项目评估对象的评估结论是在以下假设前提、限制条件成立的基础上得出

的，如果这些前提、条件不能得到合理满足，本报告所得出的评估结论一般会有

不同程度的变化。 

1、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  

2、 假定销售收入、成本、费用在年中发生。 

3、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

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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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设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5、 假设公司保持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

保持一致。 

6、 除非另有说明，假设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7、 假设公司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

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8、 有关利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9、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十、 评估结论 

 

在实施了上述评估方法和程序后，对委托方拟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

试所涉及“西安研究院”的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公允价

值，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西安研究院”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评估前账面价值 239,748.69 万元，评估价值 285,969.44

万元，评估增值 46,220.75 万元，增值率 19.28%。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为

285,969.44 万元。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1、 对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可能存在的影响评估结论的其他瑕疵事项，在委

托方和被评估单位未作特别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后仍无法获知的情

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2、 本评估结论没有考虑未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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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能追加或减少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结论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若前述条件以

及评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等其他假设、前提发生变化时，评估结论一般会失

效，报告使用者不能使用本评估报告，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报告使用者承担。 

3、 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增减值所引起的税收责任，本项目评估报告使用

者在使用本评估报告时，应考虑相关税收责任的影响。 

4、 在评估基准日至本评估报告日之间，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未申报产生重

大影响的期后事项，评估人员亦无法发现产生重大影响的期后事项。 

5、 在评估报告日至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资产数量发生重大变化，应对资产

数额进行相应调整；若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结论产生明显影响

时，应重新评估。  

对上述特别事项的处理方式、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提请评

估报告使用者关注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载明的评估目的、用途。 

2、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国家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3、评估报告如需按国家现行规定提交相关部门进行核准或备案，则在取得

批复后方可正式使用。 

4、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评

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 

5、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本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2016年12月

3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超过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不得使用评估报告。 

6、评估报告解释权仅归本项目评估机构所有，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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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十三、评估报告日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